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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文件
青人社发 〔2013〕41号

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关于发行青岛市社会保障卡有关问题的通知

各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,各有关单位:

根据国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

关于发行社会保障卡的有关要求和市政府关于社会保障卡建

设工作的意见,经市政府同意,决定面向社会公众发行全国

统一的加载金融功能的青岛市社会保障卡 (以下简称社会保

障卡),已发放的劳动和社会保障卡、城镇居民医保卡和特

殊人员医疗账户卡逐步过渡到新的社会保障卡。现将有关问

题通知如下:

一、社会保障卡的发放对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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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市社会保障卡发放对象为依法享受我市社会保障服务

的人员。

二、社会保障卡的样式

(一)社会保障卡按国家规定采用全国统一的卡面样式。

卡 A面印有国徽、卡名 (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)、隐

蔽磁条,卡B面印有青岛市社会保障卡和标识、联名银行

名称和标识、银行卡组织标识、持卡人照片、持卡人姓名、

社会保障号码、接触式IC芯片、青岛市人民政府印章、银

行卡号、ATM 标识、发卡日期等信息。

(二)社会保障卡分城镇职工社会保障卡 (蓝色)、城乡

居民社会保障卡 (绿色)、特殊人员社会保障卡 (红色)三

类。就业、灵活就业人员及退休且享受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待

遇人员应申领城镇职工社会保障卡;城乡适龄未就业人员和

学生、儿童、老年居民及退休且享受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待遇

人员等人员应申领城乡居民社会保障卡;离休、建国前老工

人应申领特殊人员社会保障卡。

三、社会保障卡的功能作用

社会保障卡是市政府面向社会发行,加载金融功能,主

要用于办理个人事务,享受政府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和金融服

务的电子身份凭证。具有信息记录、信息查询、业务办理及

金融服务等基本功能。

四、社会保障卡的经办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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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我市社会保障卡的制作、发放和日常运维等经办

服务工作,由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委托社会保障卡合作银行

具体承办。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组织、协调、指导、监

督、管理和考核合作银行的社会保障卡经办服务工作。

(二)社会保障卡合作银行分别为:中国工商银行青岛

市分行、中国农业银行青岛市分行、中国银行山东省分行、

交通银行青岛市分行、青岛银行股份有限公司、中国建设银

行青岛市分行。

(三)社会保障卡合作银行各所属服务网点承办社会保

障卡经办业务 (本通知所称 “社会保障卡服务网点”是指承

办社会保障卡经办服务业务的合作银行营业网点),并在每

个行政区分别设立现场照片采集点,免费为社会保障卡申领

人采集制卡照片信息。

五、社会保障卡的制作和发放

(一)社会保障卡的申领。已领取劳动和社会保障卡、

城镇居民医保卡、特殊人员医疗账户卡的参保人员,其社会

保障卡由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会同合作银行统一组织换发。

新增参保人员的社会保障卡应于参保缴费后,由本人携带有

效身份证件就近到指定的社会保障卡服务网点申领社会保

障卡。

(二)制卡信息采集。制卡信息以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

的参保信息为准。其中,已办理二代居民身份证的本市户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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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的制卡照片信息原则上由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从公安部

门获取;非本市户籍或无二代居民身份证的制卡照片信息,

由参保人员自行提供数码照片,或到社会保障卡代办银行指

定的服务网点现场拍照采集;重病人员、重度残疾人员、异

地安置人员等特殊情况,可向社会保障卡经办服务网点提供

1张2寸彩色照片通过扫描采集。提报纸质照片同时,重病

人员须携带医院证明,重度残疾人须携带 《残疾人证》,异

地安置人员应携带异地居住证等相关证明材料。

(三)发卡银行的选择确定。发卡前用人单位已由社会

保障卡合作银行代发工资的,其参保人员的社会保障卡由工

资代发银行负责制发。灵活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卡由社会保

险费代扣代缴银行负责制发。发卡前已办理退休手续的退

休、退职人员的社会保障卡由养老金代发银行制发。发卡后

办理退休手续的退休、退职人员的社会保障卡原则上不再换

发。离休及建国前老工人的社会保障卡由市社会保险经办机

构指定的合作银行制发。

其他参保人员的社会保障卡,由用人单位在社会保障经

办机构规定的时间内自主选择1家社会保障卡合作银行并签

订代发卡协议 (与多家银行签订代发卡协议的,所签协议无

效),由协议合作银行制发;用人单位逾期未按规定选择合

作银行的,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指定发卡银行,参保职工可

自行到指定的社会保障卡服务机构申领社会保障卡。合作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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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应在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设定的发卡额度内与用人单位签订

发卡协议,超出发卡额度以外与用人单位签订的社会保障卡

发卡协议无效,用人单位应另行选择发卡银行。

发卡银行确定后,用人单位申请变更或参保人因转移调

动等原因申请变更社会保障卡服务银行的,经市社会保险经

办机构同意后,用人单位及参保人可变更发卡银行。合作银

行受理变更及新增用人单位时,应控制在社会保险经办机构

设定的发卡额度内。

(四)社会保障卡制发。初次申领社会保障卡的参保人

员,社会保障卡代办银行对符合制卡条件的,应当自受理申

请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向申领人发卡。申领人可按约定时

间和地点,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到社会保障卡服务网点领取

社会保障卡。经本人同意,也可按约定通过邮政快递等方式

送达申领人,快递费用由申领人承担。

(五)社会保障卡激活。申请人领取社会保障卡后,应

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就近到社会保障卡服务网点办理应用功

能激活手续,同时,应向社会保障卡服务网点提供本人的联

系电话、通讯地址、邮政编码等信息。激活社会保障卡时应

同时激活社保账户和银行账户。社会保障卡激活后,本人可

自愿选择是否重置密码。

六、社会保障卡运行维护

(一)社会保障卡挂失。持卡人遗失社会保障卡,应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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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拨打市政务服务热线12345和发卡银行客户服务热线 (工

商银行:95588;农业银行:95599;中国银行:95566;交

通银行:95559;青岛银行:96588;建设银行:95533)分

别进行口头挂失。拨打市政务服务热线12345可挂失社保账

户,挂失时应提供持卡人的姓名、有效身份证号码、联系电

话和家庭地址等相关信息。拨打发卡银行客户服务热线可挂

失金融账户。社保账户和金融账户口头挂失手续办理完成

后,该卡社保账户和金融账户暂停使用。

口头挂失后,持卡人应及时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就近到

社会保障卡服务网点办理正式书面挂失和补换卡手续。原社

会保障卡自受理补换卡申请之时起,自动失效。

(二)社会保障卡解挂。持卡人办理社会保障卡口头挂

失手续后,又找回原卡的,可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就近到社

会保障卡服务网点办理解除挂失手续。已办理补换社会保障

卡手续的不能办理解除挂失手续。

(三)社会保障卡补换卡。社会保障卡因丢失、损坏需

补换新卡的,持卡人可持有效身份证件就近到社会保障卡服

务网点办理申领新卡手续,社会保障卡经办服务网点应自受

理补换卡申请7个工作日内为持卡人发放新卡。因卡损坏补

换卡的,须同时交回旧的社会保障卡。

(四)社会保障卡信息变更。持卡人姓名、有效身份证

件号码等关键信息依法发生变更的,本人应持相关证明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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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社会保障卡先到各区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办理信息变更手

续,然后就近到发卡银行社会保障卡服务网点办理卡注销和

申领新的社会保障卡手续,同时交回旧的社会保障卡。

(五)社会保障卡注销。持卡人因出国 (境)定居、死

亡等原因被公安部门注销户籍,依法终止社会保险关系的,

本人、委托代理人或法定继承人应持有关证件及材料先到人

力资源社会保障以及民政、卫生、公积金等社会保障卡应用

管理单位办结有关事务后,再就近到社会保障卡服务网点办

理金融账户一次性支付和社会保障卡注销手续,同时交回注

销的社会保障卡。

七、社会保障卡的使用管理

(一)社会保障卡的使用期限。社会保障卡使用期限由

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根据国家、省有关规定确定。

(二)社会保障卡信息查询。持卡人可以通过社会保障

卡服务网点设置的查询终端、咨询服务电话12345、人力资

源和社会保障服务网站 (http://www.qdhrss.gov.cn)查

询社会保障卡基本信息及相关业务信息。持卡人认为信息有

误的,可持社会保障卡及相关材料到相关业务经办部门办理

核实、更正手续。

(三)密码的设置与使用。社会保障卡为密码卡,社会

保障卡密码可以通过社会保障卡服务网点进行密码修改或重

置;其中,社保账户密码还可以在医疗保险定点单位刷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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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OS终端上进行密码修改。

(四)社会保障卡制卡及相关费用。社会保障卡的申办、

挂失、解挂、补办等服务工作已委托合作银行经办。社会保

障卡首次发放免费,同时免收银行管理费、年费及开卡费

等。其他相关收费的标准由发卡银行根据本行业的有关规定

执行,并告知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。

(五)临时卡使用。持卡人在补换社会保障卡期间因应

急就医等原因急需用卡的,可向社会保障卡服务网点申领社

会保障卡临时卡。临时卡只开通社保账户的部分功能,须与

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同时使用。同时,各相关业务部门应当采

取补救措施,保障持卡人在补换卡期间办理个人相关社会事

务的基本需求,具体补救措施由各相关业务部门另行规定。

(六)社会保障卡注销卡处理。市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和

合作银行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做好社会保障卡废卡、过期卡、

坏卡等注销卡的管理和销毁工作。已注销的卡片由各合作银

行统一收集粉碎销毁,同时将销毁清单报市社会保险经办机

构留存,确保销毁信息同步。

(七)社会保障卡申领、激活、正式挂失、解挂、补换

卡、密码维护、信息变更等业务原则上由本人办理,因严重

老、弱、病、残或其他特殊原因本人无法办理的,由发卡银

行做好对特殊客户耐心细致的引导和解释工作,并主动帮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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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办理完成所需业务,做到特事特办、急事急办。

八、新老卡过渡衔接

(一)社会保障卡发行后,我市已发行的劳动和社会保

障卡、城镇居民医保卡、特殊人员医疗账户卡应逐步更换为

社会保障卡。劳动和社会保障卡、城镇居民医保卡、特殊人

员医疗账户卡的废止时间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确定,并

提前半年向社会公布。

(二)新老卡过渡期间,为保障持卡人合法权益,实行

新老卡双系统同时运行。过渡期间,没有领取社会保障卡或

未办理社会保障卡激活手续的,其原劳动和社会保障卡、城

镇居民医保卡、特殊人员医疗账户卡仍可继续正常使用。

(三)参保人员领取社会保障卡并办理激活手续后,原

卡自动废止,医疗保险个人账户金有余额的,自动转入到本

人社会保障卡的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中。

(四)劳动和社会保障卡、城镇居民医保卡、特殊人员

医疗账户卡统一废止后,参保人员未领取或激活社会保障卡

的,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予以冻结,待申领和激活社会保障卡

后,自动予以解冻。参保人员已终止社会保险关系的,不再

换发社会保障卡,直接办理转移、支付手续。

九、违规责任

(一)社会保障卡经办服务部门及相关单位有下列情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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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一的,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按照招标签约有关

规定责令改正;情节严重的,由主管部门对直接责任人依法

给予处分;构成犯罪的,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:

1.不按规定履行发卡职责的;

2.违法收取费用的;

3.违法使用社会保障卡相关个人信息的;

4.未依法采取安全保障措施造成个人隐私受侵害的;

5.无正当理由拒绝使用社会保障卡办理业务的;

6.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。

(二)单位及个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,由相关部门依法

追究其法律责任;构成犯罪的,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

责任:

1.冒领、冒用、盗用他人社会保障卡的;

2.伪造、变造或者买卖社会保障卡,以及使用或者买

卖伪造、变造的社会保障卡的;

3.其他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。

(三)因持卡人出借、转让、遗失社会保障卡或泄漏卡

密码等行为而造成的个人损失,由持卡人自行承担。

十、其他

(一)在具体执行中遇到的相关问题,应及时报市人力

资源和社会保障局,以便研究解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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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本通知自2013年11月12日起施行,有效期至

2018年11月11日。

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13年11月1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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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13年11月12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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